
最低標公告稿
(114.05.06修定)




[招標機關]：南投縣政府
[案號]：
[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報價或企劃書
□公開招標
[決標方式]：最低標；□複數決標
□非複數決標
[單位名稱]：處科
[聯絡人]：
[聯絡電話]：049-2222106轉
[傳真號碼]：049-
[電子郵件信箱]：
[標案名稱]：
[標的分類](政府電子採購網查詢)：
[財物採購性質]：□非屬財物之工程或勞務；□買受,定製
□租賃
□租購
[採購金額級距]：□(未達公告金額)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查核金額金額以上未達巨額)

□(巨額)
[採購金額]：新台幣,,元
[辦理方式]：■自辦
□代辦，洽辦機關代碼（機關名稱）
[依據法條]：採購法第條
[預算金額]：新台幣,,元（公告預算金額：是）
[後續擴充]：□否  □是，依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7款，須敘明後續擴充之期間、金額或數量請詳塡：(限填200個中文字)
[否受機關補助]：否
[是否為政策及業務宣導業務]：□是

□否
[本採購是否屬中央政府計畫型案件]：□是

□否
[是否訂有底價]：是；[是否屬特殊採購]：否；[是否已辦理公開閱覽]：否；[是否屬統包]：否；[是否屬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否；[是否屬二以上機關之聯合採購(不適用共同供應契約規定)]：否；[是否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實施技師簽證]：否；[是否採行協商措施]：否；[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4條或105條或招標期限標準第10條或第4條之1]：否；[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06條第1項第1款辦理]：否；[是否開放電子領標]：是；[是否提供現場領標]：是；[是否開放電子投標]：否
[是否含資通系統]：□是

□否
[截止投標]：

年

月

日

時

分
[開標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開標地點]：
[是否須繳納押標金]：
□是，且提供廠商線上繳納押標金；押標金額度：                      
□否
[是否須繳納履約保證金]：
(屬勞務採購案必需填寫，財物採購免填)
□是，須繳納履約保證金之必要理由：__ __________
□否
[投標文字]：正體中文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親自送達或郵寄本府文書檔案科或郵寄南投三和郵局第99號信箱
[是否依據採購法第99條]：■否
□是：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文號（       ）
[是否於招標文件載明優先決標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否
□是
(上點填是者必需填下點，請查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生產物品及服務項目分類一覽表)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生產物品及服務]：
項目：
分類：
[履約地點]：□南投縣
□其它請塡寫
縣

□否
□是：原住民地區請塡寫
縣鄉
[履約期限]：
[是否刊登公報]：是;[是否依據採購法第11條之1，成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否
[本案採購契約是否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是
□否：不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之理由：
[廠商資格摘要]：廠商資格(應檢附文件詳投標須知第64點)
[是否訂有與履約能力有關之基本資格]：
□否
□是，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請選擇廠商應附具之基本資格證明文件或物品（可複選）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廠商具有如期履約能力之證明。
□廠商或其受雇人、從業人員具有專門技能之證明。
□廠商具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
□廠商信用之證明。
□其他法令規定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選取本項須填寫其內容，至少5個中文字)：
#附加說明(限填2000個中文字)
【購領招標文件及地點】：
招標文件費及購圖費新台幣 300元受款人為南投縣政府之郵政匯票。（得標與否均不退還）
現場購買地點：本府為民服務科。
【投標時間地點】：
廠商之投標文件請自行估計寄達時間需於領標及投標期限前，以郵遞、專人送達至下列收件地點：逾期無效。
專人送達之地點：南投縣政府文書檔案科(一樓外收發)
郵遞送達之地點：南投縣政府文書檔案科(一樓外收發)、南投郵局第99號信箱
【其它】：
1.投標廠商於等標期限內應隨時注意本公告是否有『更正事項』。
2.電子領標廠商需附電子採購網列印憑據之紙本並請詳閱電子領標說明。
3.得標廠商須依契據性質繳納印花稅，印花稅繳納及開立繳款書事宜請洽南投縣政府稅務局，電話(049)2222121轉337。
4.有關廠商參與公共工程可能涉及之法律責任，請參閱https://www.nantou.gov.tw/big5/bureau/download_detail.php?dptid=376480000au160000&cid=744&id=129721
5.投標廠商應自行檢視是否需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衝迴避法第14條第2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事前揭露表」填報事前揭露表。
押標金格式應符合政府採購法第30條第2項規定略以 ：「押標金及保證金應由廠商以現金、金融機構簽發之本票或支票、……為之。」，又以金融機構本票、支票、保付支票或郵政匯票繳納者，應為即期並以「南投縣政府」為受款人。未填寫受款人者，以執票之機關為受款人。及第3項規定：「押標金、保證金及其他擔保之種類、額度及繳納、退還、終止方式，由主管機關定之。以設定質權之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銀行開發保兌之不可撤銷擔保信用狀、銀行書面連帶保證、保險公司之保證保險單或其他擔保繳納者，依其性質，應分別記載本機關為質權人、受益人、被保證人或被保險人；如以現金作為押標金者，應先至本府出納管理科領取繳款書後至臺灣銀行南投分行繳納，繳交帳號為「032038095311」，戶名為「南投縣政府押標金專戶」，應將繳庫之單據一併放入標單中，另現金作為押標金未得標者將依本府核退程序辦理，無法當場退還。
是□  否□：本案依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3條規定，若未能取得3家以上廠商之書面報價或企劃書，當場改採限制性招標
是□  否□：本案依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11條暨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8條、第9條規定辦理；依政府採購法第49條規定辦理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公開取得3家以上廠商之書面報價或企劃書，於招標公告或招標文件敘明開放原住民及非原住民廠商投標，且將優先決標予原住民廠商，則合計3家以上合格廠商投標即可開標，如原住民廠商未投標、不符合需要或原住民廠商之標價超底價等無法優先決標予原住民廠商之情形，則作成紀錄後改就全部投標廠商擇符合需要者比價或議價。
※本公告之內容於決標時，視為契約內容之一部分。
※廠商標價超過預算者為不合格標，不予減價機會。
※廠商應派代表到場以備減價或比減價格，如未到場者依政府採購法第六十條規定視同放棄。
※預算未完成立法程序前，得先辦理保留決標，俟預算通過後始決標生效。
呈第二層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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